
货物买卖合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GHRC-XS-202009--00001
[bookmark: sfci_signdate]买方：河北 个人刘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0年10月19日
卖方：安路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       签订地点：河北黄骅
[bookmark: _Toc175041854][bookmark: _Toc103304672][bookmark: _Toc125536094][bookmark: _Toc111350284]经买卖双方平等协商，就轻卡后视镜项目的下列货物买卖事宜，订立本合同。
1. 标的货物：详见以下供货清单
	编号
	货物名称
	规格型号/图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(不含税)
	总价款

	备注

	1
	外后视镜总成-左
	[bookmark: _GoBack]B00006511
	件
	400
	133
	53200
	

	2
	外后视镜总成-右
	B00006512
	件
	376
	133
	50008
	

	3
	外后视镜总成-左
	B00014346
	件
	72
	250
	18000
	

	合  计
(人民币)
	小写：121208元

	
	大写：壹拾贰万壹仟贰佰零捌元整（河北公司零部件库存消化河北给安路普开票按此价格为准）


[bookmark: sfci_note17]上述价格为含税价，税率0%
[bookmark: sfci_note3][bookmark: sfci_note6][bookmark: sfci_note2][bookmark: sfci_note9]1.此价格为卖方出厂价格，运费由卖方承担。（卖方将货物送到买方指定地点。买方收货后应及时验收，收货后3日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验收合格。）
2. 争议解决：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所有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如果双方不能协商一致，任何一方提起的诉讼均由卖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3. 支付方式：卖方按照生产订单完成后通知买方，买方按照合同金额支付货款。
4.买房收到货款后，组织进行发运。
5. 合同生效：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印章之日生效。

	买方：河北个人刘静
 　　　       （印章）

买方代表：       

联系人：
邮寄地址：
邮编： 
电子邮箱：
电话：
开户银行：
帐号：
税号：
	卖方：安陆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印章）

卖方代表：   张海亮   

联系人：张海亮

邮寄地址：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开发区迎宾大街西307国道南 
邮编 
电子邮箱：liangdonglei@bjghrc.com
电话：18601235508
开户银行：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行 
帐号： 5310120100000782901
税号： 91130983MAODDA32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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